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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政府提案 

(1)第 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民政  
案  由：請審議有關經建會核定市府觀光局、經發局及都發局辦理「100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 590 萬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民字第 100000471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經建會核定本府觀光局、經發局及都發局辦理「100 年度國

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計畫，經費合計新台幣 590 萬，擬先

行辦理墊付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8 日行政院院授主忠六字第 0960000862

號函修正發布「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

第 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

立法機關同意，始得支用（如附件 1）。 

二、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計畫案，分別由本府經發局

、都發局及觀光局之提案獲核定，本案經建會共核定計畫經費新

台幣590萬元整（含本府自籌部分），其中，都發局獲核定200萬

元，經發局240萬元，觀光局150萬元，核定函及核定計畫情形如

所附（如附件2）。 

三、依據經建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

要點」之補助基準；中央補助比率 75％、本府自籌 25％。 

四、擬提請  貴會同意後支用墊付款，並請各獲核定補助機關納入爾

後年度預算辦理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獲核定各機關爾後之年度預算辦

理轉正。



決 議 案（第 2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3196



決 議 案（第 2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3197

 



決 議 案（第 2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3198



決 議 案（第 2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3199

第 2 號 類別：民政  
案  由：請審議台電公司興達施工處捐助永安區公所辦理「100 年中秋節

員工聯歡活動」新臺幣 4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民字第 10000042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台電公司興達施工處捐助永安區公所辦理「100 年中秋節員工聯

歡活動」新台幣 4 萬元，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施工處供應組公關課 100 年 9 月

8 日請款通知單辦理。 

二、因台電公司於 100 年 9 月核准同意補助，致未及於編入本年度預

算，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五點墊款後，再

補辦預算，基此提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1 年編列追加減預

算或 102 年度單位預算歸墊。 

三、檢陳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施工處供應組公關課 100 年 9 月

8 日請款通知單准通知單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0）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1 年度

編列追加減預算或於 102 年度編列單位預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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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民政  
案  由：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補助永安區

公所辦理 100 年度員工及眷屬文康活動暨永續城鄉發展參訪活動

共計新臺幣 2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民字第 100000425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補助永安區公所辦

理 100 年度員工及眷屬文康活動暨永續城鄉發展參訪活動共計新

台幣 20 萬元整，請  准採墊付款方式，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0 年 9 月 6 日（

100）協准益字第 0589 號核准通知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

達發電廠 100 年 9 月 9 日 D 興達字第 10009000531 號函辦理。 

二、永安區公所辦理「100 年度員工及眷屬文康活動暨永續城鄉發展

參訪活動」乙案，因未及編入本年度預算，擬請  准予先行墊付

執行，俟納入 101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檢附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0 年 9 月 6 日（

100）協准益字第 0589 號核准通知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

達發電廠 100 年 9 月 9 日 D 興達字第 10009000531 號同意函各乙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1 年度編列預

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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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民政  
案  由：請審議台灣電力公司專案協助永安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永安區一

號水閘門排水改善第一期工程」1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民字第 100000470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台灣電力公司專案協助永安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永安區一號水閘

門排水改善第一期工程」150 萬元，請  准採墊付款方式，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 100 年 9 月 6 日 D 興達字第 10009

000231 號函暨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執行要點、台灣

電力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申撥作業注意事項辦理。 

二、台灣電力公司於 100 年 9 月 6 日以 150 萬元專案協助永安區公所

辦理「高雄市永安區一號水閘門排水改善第一期工程」，因未及

編入本年度預算，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五點

先行執行或墊款後，再補辦預算，基此擬提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並於 101 年預算追加（減）時或 102 年單位預算編列時辦理歸墊。 

三、檢附 100 年 9 月 6 日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核准函文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1 年預算追加

（減）時或 102 年單位預算編列時辦理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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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 100 年度接受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保母托

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450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社字第 10000047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政府 100 年度接受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保母托育管理

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450 萬元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96 年 2 月 8 日發布「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

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始得支用（如附件 1）。 

二、為減輕家庭照顧嬰幼兒之責任，積極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

，中央開辦「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

費用補助」，內政部兒童局本（100）年度補助本市 3,800 萬元，

並已納入 100 年度預算在案（如附件 2），惟因需求數增加，推估

本（100）年所需經費為 4,250 萬元，尚不足 450 萬元，業獲內

政部兒童局同意增加補助。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發放補助，擬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

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擬請准予增補金額 450 萬元提

墊付案，再納入 101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補辦預算，

並進行帳務轉正，俾利補助能順利於本（100）年度辦理核發。 

四、檢陳 100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如附件 3）。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列以後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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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府原民會辦理 101 年度「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原鄉特色產業三年（99 至 101 年計畫）」

經費新臺幣 1,31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社字第 10000042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 101 年度「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區－原鄉特色產業三年（99 至 101 年計畫）」經費新

臺幣 1,31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 年 4 月 28 日原民經字第 100102

3896 號函。 

二、本案工作期程為期三年（99至101年），經費總計3,700萬元整，

核定各年經費分配如下： 

 99 年度：1,160 萬元整（經常門 420 萬元、資本門 740 萬元）。 

 100 年度：1,230 萬元整（經常門 490 萬元、資本門 740 萬元）。 

 101 年度：1,310 萬元整（經常門 490 萬元、資本門 820 萬元）。 

三、為利 101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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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新增補助市府原民會辦理100年度

「三黑掏金、再造茂林」特色產業發展計畫、「那瑪夏南沙魯青

梅加工設施計畫」及「杉林月眉農場永久屋文創產業特色工坊輔

導計畫」等3案，核定經費共計新臺幣831萬9,000元整，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社字第 10000044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新增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 100 年度「三黑

掏金、再造茂林」特色產業發展計畫、「那瑪夏南沙魯青梅加工

設施計畫」及「杉林月眉農場永久屋文創產業特色工坊輔導計畫

」等 3 案，核定經費共計新臺幣 831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 年 9 月 23 日原民經字第 100105

2048 號函。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 100 年度「部落產業學苑研

習計畫」等 4 項新增需求計畫，其中「部落產業學苑研習計畫」

新台幣 300 萬元及「三黑掏金、再造茂林」三黑特色產業規劃費

新台幣 110 萬元等 2 案核定經費共計 410 萬元整，業經本市議會

於本（100）年 6 月 7 日高市會社字第 1000001770 號函核定墊付

執行在案。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新增需求辦理 100 年度「三黑掏

金、再造茂林」特色產業發展計畫、「那瑪夏南沙魯青梅加工設

施計畫」及「杉林月眉農場永久屋文創產業特色工坊輔導計畫」

等 3 案，於本（100）年 9 月 23 日核定補助新台幣 831 萬 8,800

元，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調整尾數後為新台幣 831 萬 9 千

元整。 

四、為利 100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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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轉正。 

五、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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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市府 101 年度辦理石油管理業務，補助

經費 4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財字第 100000419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 101 年度辦理石油管理業務，補助

經費 4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石油管理法於 100 年 1 月 26 日修訂，有關石油管理業務，本府

除原辦理石油設施設置管理及取締違法經營石油等 2 項業務外，

另新增液化石油氣供應業查核業務，上開液化石油氣供應業務

量，將因管理規則訂定之後增加快速，為使上開 3 項業務順利推

動，經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經濟部能源局業於 100 年 8 月 31

日以能油字第 10000239100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 101 年度辦理石油

管理業務，補助經費總金額為新臺幣 490 萬元整（如附件）。 

二、旨揭補助經費因未及納入 101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另依

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本案

「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年

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辦

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9 月 27 日第 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提請 貴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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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府辦理「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建設第四

期計畫」－污水管線工程，增列中央款 3,435 萬元，擬先墊付執

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農字第 10000045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建設第四期計畫」

－污水管線工程，增列中央款 3,435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

辦理，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0 年 8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6676 號函

辦理。 

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下水道建設第四期計畫」－

污水管工程，本府 100 年度歲出預算編列 8.5 億元，（中央補助 6

億元，本府配合 2.5 億元），經本市議會 100 年 5 月 24 日高市會

農字第 1000001545 號函同意墊付中央款 3,832.5 萬元，故 100 年

度中央補助 6 億 3,832.5 萬元，本府自籌維持 2.5 億元，合計經

費 8 億 8,832.5 萬元。 

三、因內政部營建署 100 年度下水道建設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

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第 1 次經費調整後污水管工程中央補助款增

加 3,435 萬元，經費調整後 100 年度中央補助 6 億 7,267.5 萬元

，本府自籌維持 2.5 億元，合計經費 9 億 2,267.5 萬元。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各

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

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

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因

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

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10 月 25 日第 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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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於 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

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101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

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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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核定「100 年度海岸新生及

漁業建設計畫」項下之「中芸漁港闢建漁筏泊區可行性評估工作」

墊付款 260 萬元整，擬先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農字第 10000045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核定「100 年度海岸新生及漁

業建設計畫」項下之「中芸漁港闢建漁筏泊區可行性評估工作」

墊付款 260 萬元整，擬先墊付執行，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0 年 10 月 3 日漁一字第 100125

0456 號函告同意由 100 年度「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中補助

新台幣 260 萬元整（如附件 1）。 

二、本案係因本市汕尾漁港位於高屏溪口右岸出海口，易受河川輸砂

量及河口波浪交互作用之影響，導致港口及航道經常性淤積，影

響漁船（筏）進出作業與安全。今為有效解決該漁港漁船（筏）

出海作業困境及整合林園地區漁港資源，乃研議辦理「中芸漁港

闢建漁筏泊區可行性評估工作」。 

三、為利本計畫遂行，擬依據行政院函頒「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

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將補助款新台幣 260

萬元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1 度追加減預算或 102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10 月 25 日第 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0 年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

份（附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26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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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府工務局 101 年度「高雄市公共

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 3 期計畫」案，補助新

臺幣 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0.12.13 高市會工字第 100000474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工務局 101 年度「高雄市公共設施管

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 3 期計畫」案，補助新台幣 500

萬元，擬以墊付方式辦理，報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0 年 8 月 29 日內授營工程字第 100008074751 號函

辦理。 

二、旨揭計畫原提送內政部（營建署）總經費計 1,500 萬元，其中申

請補助款 1,000 萬元，另本府配合款為 500 萬元，經各地方政府

提案申請及簡報後審議核定後同意補助 500 萬元。 

三、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來函說明，補助款需納入 101 年度預算辦理，

本府配合款部分已納入 101 年度預算，補助款部分則尚未納入。

故擬提請 貴會同意墊付方式辦理，俾利於 101 年度執行完畢。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

二款（如附件），擬先提請 貴會同意墊付後由本局執行，另於

101 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請 貴會審議通過後，函覆內政部備查，俾利 101 年度辦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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